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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一：ato币

ato币是一种基于区块链技术开发的虚拟货币，由某公司发行。该公司声称ato
币具有去中心化、安全、稳定、可流通等特点，并承诺ato币可以在其平台上
进行兑换、交易、消费等操作。该公司还通过网络、微信等渠道进行宣传推广
，并以赠送ato币、返佣金等方式吸引投资者购买ato币。

原告张某在被告李某的介绍下，于2021年10月至2022年1月期间，先后多次
向被告汇款购买ato币。张某称，李某向其承诺，只要购买ato币，就可以在平
台上进行兑换、交易、消费等操作，并且可以获得高额的收益。张某相信了李
某的话，并按照李某的指导，在平台上注册了账户，并将购买的ato币存入账
户中。张某还将自己的身份证、银行卡等信息提供给李某，以便李某代为操作
。

然而，在2022年2月份，张某发现自己无法登录平台账户，并且联系不上李某
。张某怀疑自己被骗，并向公安机关报案。经查，被告李某是该公司的代理商
之一，其主要负责拉拢投资者购买ato币，并从中获取佣金。被告李某收到后
，通过向一个注册在柬埔寨的A公司指定的账户转账部分人民币，同时以李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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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有的另一种数字货币amc币进行兑换，为王某转换ato币。王某登录账户点
击一次量化，ato币每日产生3%的收益，可转换成sbo币，然后再转换成比特
币或usbt币在网上交易。

后来A公司关闭，平台无法登录，王某遂以李某没有按照约定按期支付固定收
益并拒绝返还本金而构成违约为由，向法院提起诉讼，认为自己与李某之间名
为投资实为借贷，要求李某退还本金46万元及利息。

被告李某辩称，自己与王某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，王某转账至自己账户后，自
己是按照王某的指示将其转换为ato电子货币，再转到王某的平台账户，王某
的行为是个人投资行为，自己仅是帮忙转换币种，王某购买的数字货币最终涨
跌导致其收益的缩减与自己无关，要求驳回王某全部诉请。

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，本案实为王某经李某和张某的推荐而参与
虚拟货币投资交易引发的纠纷，相应行为涉嫌刑事犯罪，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
诉讼案件受理的范围，应依法裁定驳回起诉，并将涉嫌犯罪的线索、材料移送
公安机关处理。

02元宇宙简史

案例二：amc币

amc币是一种由A公司发行的虚拟货币，该公司声称amc币是基于区块链技术
开发的全球通用数字货币，并承诺amc币可以在其平台上进行兑换、交易、消
费等操作。该公司还通过网络、微信等渠道进行宣传推广，并以赠送amc币、
返佣金等方式吸引投资者购买amc币。

原告刘某在被告陈某的介绍下，于2021年11月至2022年2月期间，先后多次
向被告汇款购买amc币。刘某称，陈某向其承诺，只要购买amc币，就可以在
平台上进行兑换、交易、消费等操作，并且可以获得高额的收益。刘某相信了
陈某的话，并按照陈某的指导，在平台上注册了账户，并将购买的amc币存入
账户中。刘某还将自己的身份证、银行卡等信息提供给陈某，以便陈某代为操
作。

然而，在2022年3月份，刘某发现自己无法登录平台账户，并且联系不上陈某
。刘某怀疑自己被骗，并向公安机关报案。经查，被告陈某是A公司的代理商
之一，其主要负责拉拢投资者购买amc币，并从中获取佣金。被告陈某还利用
刘某提供的身份证、银行卡等信息，为刘某开通了多个虚拟货币交易平台的账
户，并在刘某不知情的情况下，擅自操作刘某的账户，进行虚假交易，骗取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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某的信任和投资。

原告刘某在遭受损失后，向法院提起诉讼，认为自己与被告陈某之间名为投资
实为借贷，要求被告陈某退还本金50万元及利息。

被告陈某辩称，自己与原告刘某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，原告刘某转账至自己账
户后，自己是按照原告刘某的指示将其转换为amc电子货币，再转到原告刘某
的平台账户，原告刘某的行为是个人投资行为，自己仅是帮忙转换币种，原告
刘某购买的数字货币最终涨跌导致其收益的缩减与自己无关，要求驳回原告刘
某全部诉请。

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，本案实为刘某经陈某的推荐而参与虚拟货
币投资交易引发的纠纷，相应行为涉嫌刑事犯罪，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案
件受理的范围，应依法裁定驳回起诉，并将涉嫌犯罪的线索、材料移送公安机
关处理。

03元宇宙简史

案例三：sbo币

sbo币是一种由B公司发行的虚拟货币，该公司声称sbo币是基于区块链技术开
发的全球通用数字货币，并承诺sbo币可以在其平台上进行兑换、交易、消费
等操作。该公司还通过网络、微信等渠道进行宣传推广，并以赠送sbo币、返
佣金等方式吸引投资者购买sbo币。

原告李某在被告王某的介绍下，于2021年12月至2022年2月期间，先后多次
向被告汇款购买sbo币。李某称，王某向其承诺，只要购买sbo币，就可以在
平台上进行兑换、交易、消费等操作，并且可以获得高额的收益。李某相信了
王某的话，并按照王某的指导，在平台上注册了账户，并将购买的sbo币存入
账户中。李某还将自己的身份证、银行卡等信息提供给王某，以便于王某代为
操作。李某还将自己的身份证、银行卡等信息提供给王某，以便王某为其开通
更多的虚拟货币交易平台的账户，并在李某不知情的情况下，擅自操作李某的
账户，进行虚假交易，骗取李某的信任和投资。

原告李某在遭受损失后，向法院提起诉讼，认为自己与被告王某之间名为投资
实为借贷，要求被告王某退还本金40万元及利息。

被告王某辩称，自己与原告李某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，原告李某转账至自己账
户后，自己是按照原告李某的指示将其转换为sbo电子货币，再转到原告李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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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平台账户，原告李某的行为是个人投资行为，自己仅是帮忙转换币种，原告
李某购买的数字货币最终涨跌导致其收益的缩减与自己无关，要求驳回原告李
某全部诉请。

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，本案实为李某经王某的推荐而参与虚拟货
币投资交易引发的纠纷，相应行为涉嫌刑事犯罪，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案
件受理的范围，应依法裁定驳回起诉，并将涉嫌犯罪的线索、材料移送公安机
关处理。

04元宇宙简史

结语

虚拟货币目前在我国大陆地区是一种非法金融活动，不具有法律地位和保护。
参与空气币交易炒作活动存在极大风险，容易导致个人财产损失，并可能涉嫌
违法犯罪。投资者应增强风险意识和法律意识，擦亮眼睛，远离虚空气币交易
炒作活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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